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537號

原      告  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孔晨媛  

            蘇雪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晏良  

            金丹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金倢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孔晨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535元，及其中340,748元

自民國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3.63

計算之利息。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無效果時，

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給付之。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孔晨媛負擔，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

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負

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535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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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孔晨媛於民國107年8月7日邀同被告蘇雪

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為一般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個

人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由孔晨媛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

同）1,200,000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07年8月14日起至117年

8月14日止，借款利息按原告公告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碼年

利率機動計算（目前合計為年息0.79％＋2.84％＝3.6

3％）。孔晨媛應自借款撥付日起，以1個月為1期，依年金

法按期平均攤還本息，並約定每月14日繳付本息。如有一次

不履行，即喪失期限之利益，應將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及違

約金立即全部一次清償，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

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計算之違

約金，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詎孔晨媛自1

10年12月14日即未依約還款，滯欠本金992,685元及利息與

違約金，迭經催討無效，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嗣經原告

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拍賣抵押物，經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

1297號受理執行，經拍定後，原告獲分配受償703,076元

（其中包含110年12月14日起至112年5月15日止之利息51,13

9元、本金651,937元），尚不足受償342,535元，孔晨媛應

負清償責任，並應給付其中本金340,748元部分（992,685元

－651,937元＝340,748元）自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

利息。而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為孔晨媛之一般

保證人，應於孔晨媛之財產強制執行無結果時，代負清償責

任，爰依消費借貸及一般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孔晨媛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表示對原告之請求為認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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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與主張相符之台中商業銀行個人

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委託扣款代償授權書、台灣金融資

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113年5月28日111投金職雨

字第244號函、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民事執行處

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放款利率查

詢單、放款繳息明細表、債權計算明細、台中銀行催告書、

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台中商業銀行債權管理部通知

單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37頁、第73至126頁），並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1297號執行卷宗核閱

無誤。況孔晨媛於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

告之請求為認諾等情，有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

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8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

定，應為孔晨媛敗訴之判決；又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

金倢伃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

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80條第3項、第

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自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一般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

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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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01

02

03

04

05

06

第四頁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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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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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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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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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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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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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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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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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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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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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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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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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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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537號
原      告  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  




被      告  孔晨媛  
            蘇雪女  




            張晏良  
            金丹薇  




            金倢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孔晨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535元，及其中340,748元自民國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3.63計算之利息。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給付之。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孔晨媛負擔，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53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孔晨媛於民國107年8月7日邀同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為一般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個人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由孔晨媛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200,000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07年8月14日起至117年8月14日止，借款利息按原告公告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碼年利率機動計算（目前合計為年息0.79％＋2.84％＝3.63％）。孔晨媛應自借款撥付日起，以1個月為1期，依年金法按期平均攤還本息，並約定每月14日繳付本息。如有一次不履行，即喪失期限之利益，應將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立即全部一次清償，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詎孔晨媛自110年12月14日即未依約還款，滯欠本金992,685元及利息與違約金，迭經催討無效，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嗣經原告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拍賣抵押物，經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1297號受理執行，經拍定後，原告獲分配受償703,076元（其中包含110年12月14日起至112年5月15日止之利息51,139元、本金651,937元），尚不足受償342,535元，孔晨媛應負清償責任，並應給付其中本金340,748元部分（992,685元－651,937元＝340,748元）自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而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為孔晨媛之一般保證人，應於孔晨媛之財產強制執行無結果時，代負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一般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孔晨媛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表示對原告之請求為認諾。
　㈡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與主張相符之台中商業銀行個人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委託扣款代償授權書、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113年5月28日111投金職雨字第244號函、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放款利率查詢單、放款繳息明細表、債權計算明細、台中銀行催告書、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台中商業銀行債權管理部通知單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37頁、第73至126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1297號執行卷宗核閱無誤。況孔晨媛於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告之請求為認諾等情，有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8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應為孔晨媛敗訴之判決；又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自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一般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537號
原      告  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  


被      告  孔晨媛  
            蘇雪女  


            張晏良  
            金丹薇  


            金倢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孔晨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535元，及其中340,748元
    自民國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3.63
    計算之利息。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無效果時，
    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給付之。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孔晨媛負擔，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
    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負
    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535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孔晨媛於民國107年8月7日邀同被告蘇雪女
    、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為一般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個人
    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由孔晨媛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
    ）1,200,000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07年8月14日起至117年8
    月14日止，借款利息按原告公告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碼年利
    率機動計算（目前合計為年息0.79％＋2.84％＝3.63％）。孔晨
    媛應自借款撥付日起，以1個月為1期，依年金法按期平均攤
    還本息，並約定每月14日繳付本息。如有一次不履行，即喪
    失期限之利益，應將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立即全部
    一次清償，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10％，逾期
    超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每次違約狀
    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詎孔晨媛自110年12月14日即未
    依約還款，滯欠本金992,685元及利息與違約金，迭經催討
    無效，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嗣經原告具狀聲請強制執行
    拍賣抵押物，經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1297號受理執行，
    經拍定後，原告獲分配受償703,076元（其中包含110年12月
    14日起至112年5月15日止之利息51,139元、本金651,937元
    ），尚不足受償342,535元，孔晨媛應負清償責任，並應給
    付其中本金340,748元部分（992,685元－651,937元＝340,748
    元）自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而蘇雪女、張晏
    良、金丹薇、金倢伃為孔晨媛之一般保證人，應於孔晨媛之
    財產強制執行無結果時，代負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一
    般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孔晨媛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表示對原告之請求為認諾。
　㈡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與主張相符之台中商業銀行個人
    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委託扣款代償授權書、台灣金融資
    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113年5月28日111投金職雨
    字第244號函、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民事執行處
    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放款利率查
    詢單、放款繳息明細表、債權計算明細、台中銀行催告書、
    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台中商業銀行債權管理部通知
    單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37頁、第73至126頁），並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1297號執行卷宗核閱
    無誤。況孔晨媛於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
    告之請求為認諾等情，有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
    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8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
    ，應為孔晨媛敗訴之判決；又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
    倢伃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
    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自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
    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一般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
    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投簡字第537號
原      告  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建安  
訴訟代理人  李明哲  


被      告  孔晨媛  
            蘇雪女  


            張晏良  
            金丹薇  


            金倢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孔晨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535元，及其中340,748元自民國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3.63計算之利息。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給付之。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孔晨媛負擔，如對被告孔晨媛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53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孔晨媛於民國107年8月7日邀同被告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為一般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個人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由孔晨媛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200,000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07年8月14日起至117年8月14日止，借款利息按原告公告之月定儲利率指數加碼年利率機動計算（目前合計為年息0.79％＋2.84％＝3.63％）。孔晨媛應自借款撥付日起，以1個月為1期，依年金法按期平均攤還本息，並約定每月14日繳付本息。如有一次不履行，即喪失期限之利益，應將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立即全部一次清償，並按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詎孔晨媛自110年12月14日即未依約還款，滯欠本金992,685元及利息與違約金，迭經催討無效，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嗣經原告具狀聲請強制執行拍賣抵押物，經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1297號受理執行，經拍定後，原告獲分配受償703,076元（其中包含110年12月14日起至112年5月15日止之利息51,139元、本金651,937元），尚不足受償342,535元，孔晨媛應負清償責任，並應給付其中本金340,748元部分（992,685元－651,937元＝340,748元）自112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而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為孔晨媛之一般保證人，應於孔晨媛之財產強制執行無結果時，代負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一般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孔晨媛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表示對原告之請求為認諾。
　㈡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與主張相符之台中商業銀行個人購屋貸款借據暨約定書、委託扣款代償授權書、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113年5月28日111投金職雨字第244號函、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計算書分配表、分配結果彙總表、放款利率查詢單、放款繳息明細表、債權計算明細、台中銀行催告書、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台中商業銀行債權管理部通知單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37頁、第73至126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1年度司執孝字第31297號執行卷宗核閱無誤。況孔晨媛於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對原告之請求為認諾等情，有本院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8頁），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應為孔晨媛敗訴之判決；又蘇雪女、張晏良、金丹薇、金倢伃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自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一般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藍建文


